魏县2026年省级地膜回收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前下达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 方案>的通知》（冀农财发〔2026〕1号）文中附件3-24《2026年省级地膜回收示范项目实施方案》文件精神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编制了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1.县域自然条件。魏县隶属河北省邯郸市，辖17镇4乡1个街道办561个行政村，现有耕地面积90万亩，人口106万人。属黑龙港流域。土壤以潮土为主，土质为壤土，土壤肥沃，钾、磷等养分较为丰富。

2.地膜覆盖应用与回收利用状况。魏县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以及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为主，2025年冬小麦播种面积59.5万亩，夏玉米种植面积59万亩，蔬菜种植面积12万亩，其中设施蔬菜2.7万亩。主要覆膜作物有蔬菜、甘薯等。
3.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我县基本上是销售外地企业生产的地膜，大多由农资销售门市销售和塑料制品门市销售。农膜回收再利用企业魏县腾达塑料有限公司因环保问题未正常生产。再生物质回收点基本上只回收棚膜，销往外地。地膜无回收再利用价值，只能作为垃圾处理掉。

二、基础条件

1.县域内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魏县主要依托废品回收点、农村垃圾回收网点以及乡镇垃圾填埋场和县垃圾发电厂、填埋场等回收农膜。目前，因废旧地膜没有再利用价值，因此都没有收购废旧地膜，地膜再利用用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

2、我县承担地膜残留监测工作，通过对蔬菜、棉花地膜残留田0-30cm耕层厚度监测来看，每亩地膜残留量大约在0.5-1.5公斤，残膜的主要去向是一大部分是随作物带走，一部分是人工检拾和机械检拾后作为垃圾处理掉。

3.近年来工作成效。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把加强农膜科学使用和残膜回收利用写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行动计划，并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走高质量农业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推进了农膜科学使用和残膜回收利用。通过印发宣传单、悬挂横幅标语、召开培训会议等方式，广泛宣传了农膜残留对生活环境、土壤及农作物产量品质等方面的危害，加强对群众在残膜揭膜、清除时间、清除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大大提高了群众自觉捡拾残留废旧农膜的积极性，确保了地膜回收率逐步提升。

三、实施必要性

废旧地膜残留严重影响了我县蔬菜、甘薯、春玉米等作物产量及品质，增添环境污染源。废旧地膜残留治理其蔓延与危害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件大事，通过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提高农膜回收利用率，减少农业生产资源的浪费，维护土壤环境安全。

 1、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工作，县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年都有地膜残留污染相关议案，县农业农村局多次召集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地膜污染治理工作。

2、国家颁布的地膜新国标，《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 13735-2017）强制性国家标准，地膜新国标按照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要求，明确规定了地膜的厚度下限，要求地膜厚度不得小于0.01毫米，有效回收再利用。
3、通过项目实施，项目区可减少地膜残留量1.5-2.0吨，通过项目的示范引导，可大大减少普通地膜使用，农民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明显提高，使项目区地膜回收率达85%以上，逐步实现本县地膜回收率达85%以上。有效降低土壤污染，改善土壤环境，促进农业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
四、目标和任务 

全县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1000亩，项目实施区农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

1、规模布局：在我县的沙口集镇、大兴庄镇、边马镇等乡镇的甘薯、蔬菜等作物上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1000亩。
2、建设内容：根据目前时令覆膜作物安排，在作物生产上实施加厚高强度地膜，保证种植效益，形成一套推广模式和技术路径，为以后大面积推广奠定基础。

3、技术路径：根据本地气候特点和蔬菜生长特性，经专家和村民代表充分研讨后选择蔬菜应用高强度加厚地膜（0.015mm）,通过人工捡拾或机械回收等方式对蔬菜地膜进行回收再利用。
4、主要目标：减少普通地膜使用，提高农民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积极性和自觉性，使项目区地膜回收率达85%以上.

5、实施主体与方式：县农业农村局作为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方案制定与实施、监督检查、技术指导服务。采用直补农户方式，通过一卡通直接把补助资金打到农户银行账号。

6、产品遴选：地膜选择按加厚高强度地膜覆盖使用时间和力学性能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13735-2017）中I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保障地膜使用后能够有效回收。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不利于作物生长的有害土壤的助剂。

7、补贴对象：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公司、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8、补贴原则：坚持自愿申报，县级审核、统筹安排的原则基础上，优先考虑规模化蔬菜种植大户、合作社、企业需求，结合规模种植面积、示范带动效果等因素，确定补贴面积和补贴地点。

9、资金使用及补贴标准：根据冀农财发〔2026〕1号文件精神魏县项目总资金1.6万元，实施面积1000亩，主要在甘薯、蔬菜上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配套补贴我县落实“2025 年中央地膜科学利用回收项目”的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合作社、企业等，采用直补方式每亩补贴16元（与2025年中央每亩18元资金叠加实施补贴）。不足部分农户、合作社、企业等自筹解决。

10、补贴程序：项目区确定后，由农户自行购买合格的加厚地膜（留存合格证、购买票据），科学使用并进行回收。县主管部门对所有项目区进行验收，每个项目区抽查面积不低于覆膜面积的10%，抽查合格后，通过一卡通方式拨付补贴资金。
五、工作进度安排

1、2026年4-5月：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做好项目区统筹协调工作。

2、2026年5-10月：对加厚高强度地膜在蔬菜、甘薯生产上补贴应用。

3、2026年11-12月：做好项目验收、工作总结。

六、保障措施
（一）成立组织强化领导。县成立由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局主管局长任副组长，有关科站为成员的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切实做好任务落地工作；县农业农村局专门成立了魏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技术小组，局技术站长为组长，植保站、农情站等站负责同志为成员，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地膜科学使用与回收项目取得扎实效果。

（二）加强监督管理。坚决贯彻《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加强地膜全过程监管。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市场监督执法部门深入组织开展市场执法检查、农资打假等专项行动，定期开展产品质量和对建立全链条台账销售及回收状况进行抽检，对销售非标准地膜和劣质可降解膜产品的门店加大处罚力度，压实主体回收责任，对未按规定回收废旧地膜的主体，依法做出行政处罚。

（三）建立项目档案。建立项目全程工作技术档案，项目实施完成后进行归档。

（四）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要求和项目资金预算，加强资金管理，做到专款专用。

（五）搞好检查督导和总结验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县农业农村局在关键生产环节中进行检查督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项目结束后，召开会议进行经验总结交流。

    七、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本项目实施后，由于清除了残膜，由残膜污染引起的5%的作物减产被消除，这相当于增产5%。按甘薯亩产2000公斤，亩增产100公斤，亩增收150多元左右，项目总增收25万元。

2.社会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使0.015毫米以上地膜使用面积增大，对周边示范作用较大，使农户环保意识增强，意识到残膜对环境的危害，提高捡拾回收的积极性，营造爱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3.生态效益。项目实施后，有效解决废旧地膜对农业和环境的不良影响外，还因为地膜厚度的增加，使用期间破损情况减少，可以膜下浇水或滴管，能够减少灌溉次数和单次用水量，节约用水；因为地膜厚度增加，保肥性能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可以减少化肥施用量；因为地膜厚度增加，覆盖效果好，能够抑制杂草和病菌滋生，减少农药用量。由于农药和化肥用量减少，减少了环境的污染来源。

附件1：魏县2026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2：魏县2026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技术指导小组

                              魏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3月19日   

附件1：

魏县2026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段晓明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靳德锋   县农业农村局三级主任科员

成  员：刘忠堂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

张少坤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

茜继文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

附件2：

魏县2026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工作技术指导小组名单

组  长：刘忠堂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负责人

组  员：王书芳  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负责人

        霍春玲  县农业农村局农情站

        张少坤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
茜继文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站 


